
2021年基层组织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费绩效自评报告
（峨边彝族自治县勒乌乡人民政府）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维护项目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落实十八大精神，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促进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抓手和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助推器。勒乌乡2021年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维护项目涉及5个村，分别是：祖马村、勒乌村、余坪村、柑子口村、马井村。5个村农村公共服务运行费项目总资金48万元，其中：省级专项拨款资金24万元，县级拨款资金24万元。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批复文号为峨财预项[2021]0264号。
（二）项目绩效目标。
5个村具体项目主要绩效目标为：（1）基础设施维修（2）环境卫生整治（3）保洁员工资(4)各村日常办公经费支出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分析评价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项目总投资48万元，其中：省级专项拨款资金24万元，县级拨款资金24万元。
2． 资金使用。
截止目前所有资金已全部到位，资金到位率为100%。

（2） 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勒乌乡农村公共服务运行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按照财政部门要求进行项目资金预算，资金下达后由各村根据实际进行项目申报，经镇党委研究后批复各村实施项目清单，各村按照清单实施。
2.项目管理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管理制度推进相关工作。
3.项目监管情况。由想党委政府、镇纪委、村级纪检组、村级理财小组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1年勒乌乡农村公共服务运行项目资金总计划48万元，其中：勒乌村8万元，办公费使用6.8万元，公共设施维护1.2万元；祖马村8万元，办公费使用6.1万元，公共设施维护2.9万元；余坪村为8万元，办公费使用7.1万元，公共设施维护0.9万元；柑子口村8万元，办公费使用5.4万元，公共设施维护2.6万元；马井村16万元，办公费使用11.2万元，公共设施维护4.8万元；项目总体完成质量较高，在规定的时限内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报账，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
（二）项目效益情况。项目资金按时拨付，保障了村民的基本生活，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维护项目的长效实施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群众生活质量，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功能，该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每年度项目实施目标不够具体，根据《四川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评分标准，需对项目目标进行量化。
2.各村不能按时报账，导致个别村在年底累计报账。
（二）相关建议。
1、参考《四川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每年项目开展的实际情况，提出明确、合理的目标，制定绩效目标时应对目标进行量化，使项目实施做到科学合理。
2.财政下达资金后，及时与各村对接，尽量按季度报账，杜绝年底一次性报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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